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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易中天如约出现在南国书香节“探寻历史真相之旅——
中华根”讲座上。热情的观众早已汹涌而入，由于座位有限，很多观众
不得不站着听。但会议厅最前几排的“留座”却稀稀拉拉没坐几个
人，而工作人员不肯让站着的观众去坐。“请站在后面的观众往前
移，不要怕坐官员的位置，他们来迟了，就应该站着听。”易中天开口
打破了僵局。

站着的观众和空着的座位，看似有违常理，却能让主办方接受。隐
藏在这背后的逻辑，是官权至上的思维。按照这种思维思考，主办方自
然会对官员读者高看一等。莫说提前“留座”，甚至空着座位给官员们
也似乎是他们的荣耀。

不过，主办方如此殷勤，官员们却未必买账。一则，官员们一天到
晚事情很多，不见得有空出席这样一个讲座。二则，易中天虽是知名文
化名人，但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喜欢他。一旦这些人临时有事，很可能就
不会来听这个讲座了。

然而，这些座位既已留给官员，就“不敢”让普通人坐，因为主办方
无法保证个别官员不会临时起意，来听讲座。退一步讲，即便很多官
员没来，但现有的座位上可还是坐着一些领导。如果贸然把“庶民”
与领导安排在一起，招来他们的不喜，区区几个工作人员何以扛起
这样的风险？

也许有人会说，读书讲座是“民间论坛”不是政府会议，主办方应该
按照先后顺序让观众排队落座。这样的想法虽然合理，却忽略了官
场文化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浸透。官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在
各类场合讲究官员的座次、排名。排名出错，往往被视为大忌中的
大忌。

在这种社会风气驱使下，主办方又怎么敢让普通人坐官员的“上等
座”？来自易中天的批评，虽然是“后院起火”，让主办方始料未及。不
过，这也在不经意间帮他们解了这个尴尬的“套”。因为毕竟是易中天
让民众坐上了官员的“留座”，而不是他们。

可是，没来的官员却多少有些冤枉，对于一个文化讲座，他们未必
介意座次。而如果他们知道现场的情况，可能也会乐意让民众坐“留
座”。所以，“留座”问题的实质，是媚权文化深入社会肌体。被这种文
化浸淫的一些人，渴望迎“上”而忘记了脚下的“土地”。 □杨兴东

街谈

这两天，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沈曙虹连发多条微博，建言
教育部修订中小学生守则。他在对比了美国、英国等国的守则后，认为
一切教育的“人为”必须绝对服从并有效服务于“为人”，而高度抽象化、
理想化的守则内容难以照亮儿童的精神世界。

对此建议，我举双手赞成。现行守则系2004年制订，迄今已沿用了
10年，实际效果很不理想。虽然10条守则被各地中小学校高挂在墙
上，但据我所知，没多少学生会将其当回事，老师也大多不会认真贯彻
执行，至多就是在开学第一天向新生照念一遍（更多学校则是以宣读校
纪校规来代替守则宣讲），事实是，守则差不多已成鸡肋，嚼之无味弃之
可惜。

这不能怪校方、教师执行不力，而是守则本身缺乏可操作性。比较
中美英日等国的守则，明显可感觉到我国的守则面目可憎，缺乏个性。
表面看，10条守则条条正确，条条高尚，只可惜它们都是些口号，不仅笼
统抽象，而且充满教训强制意味，与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的意识
形态灌输一般无二。

守则的出发点具有太多的“人为”意味，也就是说，制定者首先设定
了培养目标即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从讲政治、讲大局的角度，制定守
则去规范学生，而不是从中小学生的特点出发，去制定适合他们年龄特
点和心理特点的守则，——这点从中学生与小学生共享守则即见一
斑。如果学生不折不扣恪守10条守则，那他们在校不仅是好学生，走
上社会，就会成为完人、圣人。这是不是太理想化了？但理想归理想，
现实却不是那么回事。

学了中小学生守则，再来学《工人守则》《员工守则》《机关职工行为
规范》，你会发现，它们之间何其相似乃尔。第一条无一例外都是“三热
爱”，第二、三条都事关法律道德的信条，除了个别条款有所不同，其余
的好似一个模子翻出来的。稍改几个字，就可以将《中小学生守则》置
换成《工人守则》《员工守则》等，能恪守守则的，都是模范工人，荣誉职
工。说白了，《中小学生守则》缺乏个性，“假大空”，其不受中小学生待
见是必然的。

反观美英等国的守则，“为人”意味特别突出。以美国的守则为例，
看似婆婆妈妈，琐碎细小，鸡毛蒜皮，但非常具体，切实可行，而且每条
都立足于校园和学生实际，着眼于维护学生的权益，全然没有说教意
味，读来让人感到是那么亲切自然，富于人文性，犹如一位爱生心切的
严师在谆谆善诱、告诫小学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可以嫌这位

“严师”絮絮叨叨，啰里吧嗦，但其一切为了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立足点弥
足珍贵，值得我们学习。

如果说，此前，我还只是凭经验觉得要修改守则，自从今年5月份媒
体曝光了多起校长、教师性侵女生的案子后，我越发感到了修改的迫切
性和必要性。至于怎么改？我提三点建议：一是立足点要从“人为”转向

“为人”，一切从学生实际出发；二是淡化说教意味，摒弃宏大概念，力求平
实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三是中小学生要分开制定，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
特点有别于中学生，不能拿中学生的要求去规范小学生。 □王学进

“假大空”的中小学生守则该改改了

将于9月1日起实施的《深圳市公
共厕所管理办法》，将该市的公共厕所
分为市政公共厕所、社会公共厕所和协
议公共厕所三大类。对于在公厕内乱
涂乱画、吸烟、吐痰以及便器外便溺等
行为，有关部门将处以100元罚款。有
市民质疑办法出台后，如何进行监督与
执法，让相关规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

作为一部以市政府令形式发布的
制度文本，《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
法》的本意是加强城市公厕管理、提升
市容环境卫生水平。让人颇感意外的
是，它在公布之后，舆论关注的焦点却
出现了偏移——不仅媒体报道时，将标
题制作为《深圳公厕尿歪将被罚百元，市
民质疑：非故意也要罚》，很多网民更是
对此“吐槽”：“宁肯尿湿裤子也不尿歪”

“难道还要在公厕里装摄像头”？
在人类历史上，厕所出现体现了社

会的文明进步。美国教育学博士朱莉·
霍兰在其著作《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中
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文明起源的标志
并不是文字被创造，而是第一个“粪坑”
出现，在此之后，人们不再到处游走躲
避粪便，从而最终定居下来形成古代文
明。厕所文明发展至今，早已超越了粪
坑、茅坑、茅房，而是由私有到公共，从
单一功能到集生理代谢、卫生调整、休
息乃至审美、商业、文化等多功能。

尽管厕所特别是公厕被视为文明
发展的标尺和文明城市的投影仪，公
厕带给现代人的困扰和苦恼同样不
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公
厕数量偏少、布局不尽合理，人们外出
办事“内急”时常常为找不到厕所而备
受煎熬；二是公厕“脏乱差”现象普遍，
既有管理方面的原因，亦与部分人随
地便溺、吸烟吐痰等陋习有关。改变
城市公厕的灰暗形象，使之也能成为
一扇扇文明窗口，深圳市有关部门通
过政府规章严管文明陋习的动机和立
意不错，但其有关措施的操作性及实
施效果，却不能不让人生疑。

公厕是个公共场合，却是事关公民
隐私的特殊场合，公厕管理部门既不
可能无视公民隐私在此安装摄像头，
又不可能派更多公厕管理员或志愿
者进行一对一地严密盯梢，靠什么

“发现”违规、惩治不文明行为，同时
让谁去执罚呢？理想的制度文本，到
了现实中很可能是沦为白纸一张，除
了加重厕所管理员的精神负担，还极
易激化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冲突。

法律和制度严管并非万能，某些
“文明病”还需“文明治”。不断加大公
厕文明的建设力度，通过深入持久广
泛的宣传蓄积正能量，推动全社会形
成文明如厕意识，甚至在幼儿园及小
学教育中将此作为行为习惯培养，小
步快进终将积成大步跨越。在法律资
源、制度资源和文明资源尚未准备到
位之时，即超前地仿效新加坡，以“重
罚”方式强势推进文明，结果只能南辕
北辙。 □芹菜丝

“尿歪重罚”，如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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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 杨国英专栏

“光大 8·16 事件”将注定作为反
面教材，载入我国当代金融史，截至目
前，论对我国金融市场所造成的恶劣
影响，可能仅有 1995 年爆发的“国债
327事件”，才可以与“光大8·16事件”
相提并论。

8月18日，在证监会通报对光大证
券正式立案调查后，光大证券随即仓促
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但是，在具体解释

“光大8·16事件”的诸多疑问时，光大证
券却明显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光大证券应诚意面对公众的
质疑，因为“光大8·16事件”的爆发，不
仅对众多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更对
我国金融市场形象造成了严重伤害。

论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而言，因
为光大证券8月16日上午收盘前的狂
拉以及下午股指期货的大幅加空，对
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失，不仅仅包括当
日追高买入股票的群体，更包括上午
做空股指期货和其他商品期货，而在
拉升过程中止损以及在高位追多被套
的期货投资者。当然，除此之外，还包
括持有光大证券股票的投资者，因为
经由“光大8·16事件”的爆发，光大证
券的股价未来必然会大幅走低。

与对投资者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
对我国金融市场形象的严重伤害，显然
更难以修复。这是因为，对投资者造成
的损失，只要光大证券切实履行赔偿的
责任，只要监管部门强化对其处罚并落
实对投资者保护的相关法规，投资者的
损失是可以得到相对弥补的。

但是，对我国金融市场形象的修
复，却极难在短期内实现，“光大8·16
事件”的爆发，不仅表明光大证券自身
风险控制存在问题，更表明我国监管
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虽然，从形式上，我国《证券交易
法规》和《期货交易法规》对股票期货
交易均有严格规定，但是，对照“光大

8·16 事件”的种种乱象，我们却会发
现，相关法规缺乏明确标准，故而很难
给光大证券所定性。比如，究竟是交
易系统故障，还是相关交易人员故意
所为（证监会虽已定性为交易系统故
障，但仍存在较大疑点）？再如，以不
知情为由发布不实信息的同时，却在
大举做空股指期货，这到底违不违
规？还如，这笔巨额资金究竟是来自
光大证券自有资金，还是借其自营通
道的海外资金？

其实，现有监管法律法规对上述
疑问难以定性，既说明存在技术层
面的局限，更说明存在理念层面的
困惑——对光大证券给出的片面之
辞，我国监管部门必须在采集相关证
据之后，才能形成准确判断，才能对其
启动处罚程序，而因金融交易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以及监管部门本身缺乏采
集证据能力，故而很难对反常交易行
为形成准确定性。

而与我国相比，SEC（美国证监
会）等发达金融市场，对于有违规嫌疑
的市场交易，一般均采用“举证责任倒
置规则”，亦即只要监管部门（以及投
资者）对反常交易行为存在疑问，交易
主体就必须自寻证据、自证清白。

“光大8·16事件”的爆发，是在我
国金融创新加速的背景下发生的。仅
仅一年时间，我国金融市场不仅大幅
放开了券商（以及保险）自营业务范
围，而且推出了转融通、贵金属夜盘等
交易形式，但是，在金融加速创新的过
程中，如果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监管制
度以及监管能力，对金融创新进行保
驾护航，那么，金融创新结出的只会是
苦果，而不可能是善果——当下爆发
的“光大8·16事件”如此，1995年爆发
的“国债 327 事件”亦如此，美国 2008
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更是如此。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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